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3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春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苗金簡字

第28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

偵字第655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

下：

　　主　文

謝春霞經原審判決判處之罪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

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除第361

條外之規定。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所謂

「刑」，除所諭知之主刑、從刑（禠奪公權），尚包含緩刑

（包括緩刑之附加負擔部分)。如僅就下級審緩刑或附加負

擔部分諭知與否或當否提起一部上訴，於該部分經上訴審撤

銷或改判時，亦不會與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

產生相互矛盾之情況者，緩刑與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間，非互

屬審判上無從分割之有關係之部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45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謝春霞因幫助犯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經原審判處

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嗣被告於本

院第二審（下稱本院）審理中已明確表示：本案僅就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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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金簡上卷第84頁)。

而經本院考量本案縱對被告宣告緩刑，亦不會與其未聲明上

訴之宣告刑部分相互矛盾，故依前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院

應僅就本案適宜宣告緩刑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關於

緩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緩刑宣告與否尚屬可分，

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合先敘

明。

二、本案被告僅就原判決關於緩刑宣告與否部分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在本案審判範圍內，因此

關於本案據以審查緩刑宣告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證據、罪

名、法令適用及宣告刑部分，均以原審簡易判決書所為認定

及論斷作為基礎。　　

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與告訴人郭映媗達成和解並賠償所受

損害，請求法院宣告緩刑等語。

　㈡本院為緩刑宣告之理由：　

　　經審酌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而其於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

章，然犯後已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後賠償所受

損害，有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93至107頁），堪認其犯後確有悔意。諒被告

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

虞。因此，本院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

期間，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欠缺法治觀念，有命其接受法

治教育促其認知並遵守法律之必要，爰依刑法第93條第1項

第2款、第74條第2項第8款等規定，併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

管束，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均如主文所示，期使

被告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避免

被告再度犯罪並回歸正常生活。

　㈢末按原判決若未於主文為緩刑宣告，但如已說明不宣告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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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由，實質上等同於主文之諭知，應准許當事人以未宣告

緩刑為由上訴。上訴審法院如認為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如認為有理由，因原判決未於主文記載，故毋庸諭知原判決

未諭知緩刑部分撤銷，得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5款規定

為緩刑之諭知即可【詳參吳燦（2021），〈上訴不可分原則

與例外〉，《月旦法學教室》，229卷，頁19】。職此，本

院自無庸於本判決主文中，就原判決未予宣告緩刑部分加以

撤銷，而得逕為緩刑及其附加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王瀅婷

　　　　　　　　　　　　　　　　　　法　官　朱俊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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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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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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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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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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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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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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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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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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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苗金簡字第28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55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春霞經原審判決判處之罪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除第361條外之規定。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所謂「刑」，除所諭知之主刑、從刑（禠奪公權），尚包含緩刑（包括緩刑之附加負擔部分)。如僅就下級審緩刑或附加負擔部分諭知與否或當否提起一部上訴，於該部分經上訴審撤銷或改判時，亦不會與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情況者，緩刑與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間，非互屬審判上無從分割之有關係之部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5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謝春霞因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嗣被告於本院第二審（下稱本院）審理中已明確表示：本案僅就原判決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金簡上卷第84頁)。而經本院考量本案縱對被告宣告緩刑，亦不會與其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部分相互矛盾，故依前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院應僅就本案適宜宣告緩刑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關於緩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緩刑宣告與否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合先敘明。
二、本案被告僅就原判決關於緩刑宣告與否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在本案審判範圍內，因此關於本案據以審查緩刑宣告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證據、罪名、法令適用及宣告刑部分，均以原審簡易判決書所為認定及論斷作為基礎。　　
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與告訴人郭映媗達成和解並賠償所受損害，請求法院宣告緩刑等語。
　㈡本院為緩刑宣告之理由：　
　　經審酌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而其於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犯後已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後賠償所受損害，有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93至107頁），堪認其犯後確有悔意。諒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此，本院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欠缺法治觀念，有命其接受法治教育促其認知並遵守法律之必要，爰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74條第2項第8款等規定，併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均如主文所示，期使被告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避免被告再度犯罪並回歸正常生活。
　㈢末按原判決若未於主文為緩刑宣告，但如已說明不宣告緩刑之理由，實質上等同於主文之諭知，應准許當事人以未宣告緩刑為由上訴。上訴審法院如認為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如認為有理由，因原判決未於主文記載，故毋庸諭知原判決未諭知緩刑部分撤銷，得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5款規定為緩刑之諭知即可【詳參吳燦（2021），〈上訴不可分原則與例外〉，《月旦法學教室》，229卷，頁19】。職此，本院自無庸於本判決主文中，就原判決未予宣告緩刑部分加以撤銷，而得逕為緩刑及其附加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王瀅婷
　　　　　　　　　　　　　　　　　　法　官　朱俊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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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苗金簡字
第28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
偵字第655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
　　主　文
謝春霞經原審判決判處之罪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
    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除第361
    條外之規定。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所謂「刑」
    ，除所諭知之主刑、從刑（禠奪公權），尚包含緩刑（包括
    緩刑之附加負擔部分)。如僅就下級審緩刑或附加負擔部分
    諭知與否或當否提起一部上訴，於該部分經上訴審撤銷或改
    判時，亦不會與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產生相
    互矛盾之情況者，緩刑與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間，非互屬審判
    上無從分割之有關係之部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51
    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謝春霞因幫助犯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經原審判處
    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嗣被告於本
    院第二審（下稱本院）審理中已明確表示：本案僅就原判決
    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金簡上卷第84頁)。
    而經本院考量本案縱對被告宣告緩刑，亦不會與其未聲明上
    訴之宣告刑部分相互矛盾，故依前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院
    應僅就本案適宜宣告緩刑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關於
    緩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緩刑宣告與否尚屬可分，
    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合先敘
    明。
二、本案被告僅就原判決關於緩刑宣告與否部分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在本案審判範圍內，因此
    關於本案據以審查緩刑宣告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證據、罪
    名、法令適用及宣告刑部分，均以原審簡易判決書所為認定
    及論斷作為基礎。　　
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與告訴人郭映媗達成和解並賠償所受
    損害，請求法院宣告緩刑等語。
　㈡本院為緩刑宣告之理由：　
　　經審酌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而其於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
    章，然犯後已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後賠償所受
    損害，有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93至107頁），堪認其犯後確有悔意。諒被告
    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
    虞。因此，本院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
    期間，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欠缺法治觀念，有命其接受法
    治教育促其認知並遵守法律之必要，爰依刑法第93條第1項
    第2款、第74條第2項第8款等規定，併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
    管束，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均如主文所示，期使
    被告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避免
    被告再度犯罪並回歸正常生活。
　㈢末按原判決若未於主文為緩刑宣告，但如已說明不宣告緩刑
    之理由，實質上等同於主文之諭知，應准許當事人以未宣告
    緩刑為由上訴。上訴審法院如認為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如認為有理由，因原判決未於主文記載，故毋庸諭知原判決
    未諭知緩刑部分撤銷，得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5款規定
    為緩刑之諭知即可【詳參吳燦（2021），〈上訴不可分原則
    與例外〉，《月旦法學教室》，229卷，頁19】。職此，本院自
    無庸於本判決主文中，就原判決未予宣告緩刑部分加以撤銷
    ，而得逕為緩刑及其附加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王瀅婷
　　　　　　　　　　　　　　　　　　法　官　朱俊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3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春霞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苗金簡字第28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55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春霞經原審判決判處之罪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除第361條外之規定。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所謂「刑」，除所諭知之主刑、從刑（禠奪公權），尚包含緩刑（包括緩刑之附加負擔部分)。如僅就下級審緩刑或附加負擔部分諭知與否或當否提起一部上訴，於該部分經上訴審撤銷或改判時，亦不會與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情況者，緩刑與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間，非互屬審判上無從分割之有關係之部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5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謝春霞因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嗣被告於本院第二審（下稱本院）審理中已明確表示：本案僅就原判決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金簡上卷第84頁)。而經本院考量本案縱對被告宣告緩刑，亦不會與其未聲明上訴之宣告刑部分相互矛盾，故依前開規定及判決意旨，本院應僅就本案適宜宣告緩刑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關於緩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緩刑宣告與否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合先敘明。
二、本案被告僅就原判決關於緩刑宣告與否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在本案審判範圍內，因此關於本案據以審查緩刑宣告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證據、罪名、法令適用及宣告刑部分，均以原審簡易判決書所為認定及論斷作為基礎。　　
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與告訴人郭映媗達成和解並賠償所受損害，請求法院宣告緩刑等語。
　㈡本院為緩刑宣告之理由：　
　　經審酌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而其於本案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犯後已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後賠償所受損害，有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93至107頁），堪認其犯後確有悔意。諒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此，本院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欠缺法治觀念，有命其接受法治教育促其認知並遵守法律之必要，爰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74條第2項第8款等規定，併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均如主文所示，期使被告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避免被告再度犯罪並回歸正常生活。
　㈢末按原判決若未於主文為緩刑宣告，但如已說明不宣告緩刑之理由，實質上等同於主文之諭知，應准許當事人以未宣告緩刑為由上訴。上訴審法院如認為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如認為有理由，因原判決未於主文記載，故毋庸諭知原判決未諭知緩刑部分撤銷，得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5款規定為緩刑之諭知即可【詳參吳燦（2021），〈上訴不可分原則與例外〉，《月旦法學教室》，229卷，頁19】。職此，本院自無庸於本判決主文中，就原判決未予宣告緩刑部分加以撤銷，而得逕為緩刑及其附加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王瀅婷
　　　　　　　　　　　　　　　　　　法　官　朱俊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